附件1

师生服务热线平台服务规范

一、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选派专人作为管理员，按照依法、快速、诚信原则统一受理；
二、管理员执行首问负责制，对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内事务，限时响应，高效办结；对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事务，及时协调转办部门，及时答复；
三、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履行统筹协调职责，及时督促处理疑难事项；纪委办公室履行监督检查职责，必要时对有关事项实施调查；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各职能部门原则上在收到反映事项后当即回复是否办理意见，5个工作日内给予办复意见，特殊情况一般不超过30天。

